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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心就學鐵三角
減輕負擔沒煩惱

112學年度第2學期起適⽤



申請對象:
具有區公所社會課開⽴低收⼊⼾、中低收⼊⼾、特殊境遇家庭⼦⼥證明，
⾝⼼障礙⼈⼠⼦⼥/學⽣、原住⺠、軍公教遺族⾝分之學⽣。

申請⽅式:
每學期期末⾄下學期開學兩週內，⾄在校⽣註冊調查登錄後列印申請書，
檢附三個⽉內申請之記事欄不省略的全⼾⼾籍謄本(中低收⼊⼾、低收⼊⼾
無須檢附)、相關證明及⽗⺟親/學⽣本⼈印章上述資料備妥後送⾄⽣活輔
導組更改繳費單。

學雜費減免

http://120.115.60.10/Alltop/index.php




申請對象:
公私⽴⼤專校院學⼠班及專科班(含⼆專及五專後⼆年)學⽣家庭年所得90
萬元以下、碩博⼠及其他學⽣家庭年所得70萬元以下；家庭應計列⼈⼝之
利息所得合計2萬元以下及不動產總額不超過650萬元。

申請⽅式:
於開放時間內⾄在校⽣註冊調查填寫申請書，新⽣附3個⽉內申請之全⼾
⼾籍謄本；舊⽣附全⼾⼾籍謄本及上學期的成績單(總平均須及格)，統⼀
上學期9⽉開學辦理收件⾄10⽉15⽇，財稅中⼼審查合格後補助扣除於下
學期繳費單。

⼤專校院弱勢助學

http://120.115.60.10/Alltop/index.php




⾏政院減免學雜費

符合對象:
112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⽇間部修業年限內之四技、⼆技、五專後⼆年本國
籍學⽣繳費單直接扣除1.75萬元，進修部修業年限內之四技、⼆技、⼆專
本國籍學⽣繳費單直接扣除學分時數費的50%，最⾼扣除⾦額為1.75萬
元，學⽣皆無需⾃ ⾏申請；上下學期每學年合計補助3.5萬元。

注意事項:
原先已申請「低收⼊⼾/中低收⼊⼾、⾝⼼障礙類、原住⺠、特殊境遇家
庭⼦⼥、軍公教遺族⼦⼥」者，僅能擇優擇⼀不得重複請領。



*以上措施如有變動則依教育部公告為主



符合對象:
112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校內住宿⼀般⾝分之本國籍學⽣每學期補貼5,000
元，如屬於低收⼊⼾或中低收⼊⼾⾝份者，每學期補貼7,000元，免申請
直接扣除於每學期繳費單。

學⽣校內住宿補貼



申請對象:
本國籍在校學⽣(包含⽇間及進修部學⽣，惟碩⼠班、在職專班及年齡滿
25 歲以上之學⽣不得辦理)，符合低收⼊⼾資格者。

申請⽅式:
符合申請資格之校內住宿學⽣，以申請第⼀宿舍為主，每學期全額補助
住宿費；申請第⼆宿舍者原則上不予補助。每學期初申請⼄次，需完成
住宿費繳費後，持收據及相關證明向宿舍提出申請，經審查無誤後由校
⽅依程序撥付個⼈帳⼾；逾時申請視同放棄。

弱勢學⽣住宿優惠



申請對象:
本校在籍學⽣，因家庭遭逢變故致使經濟陷⼊困頓，未獲得政府之中低收
⼊⼾、低收⼊⼾等相關補助⽽無法安⼼就學者。

申請⽅式:
扶助項⽬為到校上課時間之愛⼼餐券、上放學交通補助、校內住宿補助。
交通補貼、住宿補貼每學期受理⼄次，申請期間⾃開學第6週⾄第10週受
理申請，逾時不受理。 愛⼼餐券每次領取以⼀週為限，⼀週後視需要得再
次領取，以申請⽇起⼀個⽉內為限，需要時須重新申請。

學⽣⽣活扶助



申請對象:
本國籍在校學⽣(包含⽇間及進修部學⽣，惟碩⼠班、在職專班及年齡滿25
歲以上之學⽣不得辦理)，符合下列條件其中⼀項者：
(⼀)具低收⼊⼾或中低收⼊⼾資格者。
(⼆)學⽣之家庭總收⼊依最近⼀年綜合所得70萬元以下。 
(三)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出具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，或其他相關證明⽂
件。 

⽣活助學⾦



實施⽅式:
(⼀)核發每⽣每⽉6,000元之⽣活助學⾦者，必須實施⽣活服務學習30⼩時
(每週8⼩時為上限)；每⽣每年以申請6個⽉為上限。 
(⼆)核發每⽣每⽉3,000元以上未達6,000元之⽣活助學⾦者 ，不實施⽣活
服務學習。 
▲同時符合⽣活助學⾦及住宿優惠資格者，可同時申請；唯以未申請過住
宿優惠者優先。 

⽣活助學⾦



申請對象:
 在校學⽣遭遇重⼤災害、重⼤疾病、傷害與死亡及家庭重⼤變故救助。 

申請⽅式:
本⼈或班代表於事實發⽣後兩週內，填具申請書連同相關災害、疾病或死
亡證明⽂件，送請導師審查屬實後，轉送急難救助委員會審核，逾期不予
受理。（請導師檢附簽呈、申請表、事故資料） 

學⽣急難救助⾦

https://student.hwai.edu.tw/var/file/14/1014/img/151/301081556.odt

